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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1、 背景及必要性
自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在开展利用购买校服谋利专项整治工作时，教育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个部门印发《关于规范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通知》（乌教办〔2023〕1号）部分内容已不符合当前实际需求。为使全市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市教育局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新教规〔2025〕4号），结合实际补充细化部分措施，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职责分工、选购管理、校服质量、服务保障、监督问责等，为区（县）各学校开展校服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2、 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教基厅函〔2022〕12号）、《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国市监质监发〔2025〕5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新教规〔2025〕4号）及自治区相关工作规定。
3、 起草过程
2026年3月，结合中小学生校服工作实际，起草了《意见》，先后征求了自治区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区（县）教育局和局属学校意见建议，按照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此稿。
4、 主要内容
《意见》共7个部分。
第一部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主要是阐述《意见》制定及校服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明确职责分工。共4条，主要是对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中小学校工作责任进行明确。
第三部分：规范选购管理。共5条，主要是对校服选用采购原则、学校工作程序、公平竞争审查等进行说明。
第四部分：严把校服质量。共1条，主要是对严格校服质量标准、强化质量监管等提出要求。
第五部分：完善服务保障。共3条，主要是对无偿提供校服、售后服务体系、数字赋能、档案管理进行说明。
第六部分：强化监督问责。共1条，主要是对校服采购管理监督责任、追责机制进行明确。
第七部分：附件。共1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新教规〔2025〕4号）。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制定《意见》是规范校服选用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选用采购管理，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强化责任追究，保证校服质量安全、价格合理、实惠耐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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